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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论证地块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河东片区，新风街和河东路交叉口东北侧，西临三亚河。距凤凰机场约12公里，距三亚站约5公里，

距亚龙湾站约11公里，区域位置优越。

1.1 项目区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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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1.2 道路交通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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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地块西临主干路河东路，道路红线宽度为32米；南临主干路新风街，道路红线宽度为40米；东临支路榕根路，道路红线宽度

为20米。

论证地块北侧规划支路现状尚未建设，规划红线宽度为2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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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论证地块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，新风街和河东路交叉口东北侧，周边建设情况良好，配套设施齐全，半径500米范围内有学校、农

贸市场、购物商场、商务写字楼、酒店公寓及住宅小区等。

论证地块内建设有三亚市人民政府、海康商务写字楼、三亚市政务中心及少量临街商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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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及周边设施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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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p 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

论证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，不涉及生

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。

1.4 上位规划情况

图例
城镇开发边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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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p 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(修编及整合)》

根据中心城区控规，论证地块所在的河东片区为

核心片区，集中了大量的商业、商务和社会公共服务

设施，是发展相对完备的老城片区。

本次论证涉及调整HD01-05-02、HD01-05-03、

HD01-05-04、HD01-05-05共4个地块，用地性质

分别为二类居住用地、商业混合文化设施用地、旅馆

用地和公园绿地。

1.5 控规情况

河东片区

论证地块

原控规用地布局规划图（局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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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项目概况

p 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(修编及整合)》

论证地块HD01-05-02、HD01-05-03、

HD01-05-04、HD01-05-05等地块原规划指标

如下：

1.5 控规情况

HD01-05-02地块
地块面积 14.97亩

用地性质及代码 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
容积率 ≤3.8

建筑限高 ≤89m
建筑密度 ≤25%
绿地率 ≥28%

HD01-05-03地块
地块面积 11.32亩

用地性质及代码 商业混合文化设施用地（B1/A2）
容积率 ≤1.8

建筑限高 ≤26m
建筑密度 ≤25%
绿地率 ≥50%

HD01-05-04地块
地块面积 4.08亩

用地性质及代码 旅馆用地（B14）
容积率

维持现状建筑限高
建筑密度
绿地率

备注：本次论证地块用地性质、用地代码及地块面积以中心城区入库数据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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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地块

HD01-05-05地块
地块面积 1.9亩

用地性质及代码 公园绿地（G1）
容积率

——建筑限高
建筑密度
绿地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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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依据及内容

2.1 编制依据

Ø 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；

3、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年修正）；

4、《关于印发<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建规〔2012〕22号）；

5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7号）；

6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；

7、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函〔2021〕1301） ；

8、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函〔2021〕1301）；

9、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；

10、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）；

11、《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及整合）》；

12、《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分册）》（2023年7月修编）；

13、国家、 省、 市其它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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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依据及内容

2.1 编制依据

Ø 修改适用法规

p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08年实施，2019年修订）

第四十八条 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向原

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。

p 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年04月03日修正）

第五十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（一）因城市、镇、乡、旅游度假区、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 生变化，需要修改的；

（二）实施国家、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；

（三）实施市、县、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、 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。

p 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）

（三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条件。规划修改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，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

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）底线和生态环境、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，或者国家和省重

点工程、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、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，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修改的情形，方可开展规划修改工作。

（四） 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。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、一般调整和技术修正。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

经营性用地、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，包括调整用地性质、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。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，对确需调整的，组织

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形成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

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；修改后的规划，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按法定程序报批。对已委托下放给市县的事项以外

的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重大调整的，除履行上述程序外，应由市县政府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审查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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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依据及内容

2.1 编制依据

Ø 修改适用法规

p 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 

第四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九条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、一般调整。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。 

第六条 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：

(一)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;

(二)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;

(三)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(含

用地性质比例);

(四)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;

(五)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
上述地块用地拟建设三亚市应急中心技术用房等项目 ，可以提升三亚市、河东片区的公共服务功能，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第四十八条、《海南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年修正）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划修改条件，组织编制机关

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；依据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第六条规定，以上情形属于重大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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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必要性分析

自然资源部印发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中指导各地结合行政区划划定详细规划编制单元，统筹考
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求，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用地。公共服务设施是衡量城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。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
好生活的追求，助力海南全面建成特色鲜明、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，建立健全与具有世界影响力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相匹配
的公共区域服务体系，加快提升三亚市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。

三亚市为提高三亚市行政办公、公共服务水平，完善区域的行政办公配套，拟建设三亚市应急中心技术用房等项目。为保障项目
建设，需开展本次规划修改。

必要性一 ：是加快提升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的基础工作。

当前用地存在土地利用率不高、现状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情况。规划修改有利于整理并集约利用市政府大楼北侧和东侧土地，同
步解决周转技术业务用房不足问题，提升土地效率，加快推进地块开发建设。

必要性二 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、推进地块开发建设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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